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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前体育利益分化的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对策：重树我国体育价值取向，承

认利益主体的独立性，积极维护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各种利益主体能够合理参与，民主科

学、完善畅通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建立“造血”为主、幅度适宜、公平与效率兼顾、区别对待

的体育利益补偿机制；转化政府行政职能、划定政府职能权限，强化体育利益协调机制；加大投

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利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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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tion of sports interests today,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reestablish the orientation of sports value in China, acknowledge the independency of 

principal interest bodies, actively protect lawful rights of principal interest bodies; establish a democratic, scientific, 

complete and smooth sports interest expression mechanism which can be rationally participated in by various prin-

cipal interest bodies; establish a sports intere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at is orientated for “interest creation”, 

compensation amount appropriately set,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oncurrently considered, and compensation differ-

ently made;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specify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al authorities, 

intensify the sports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crease inputs, and establish a sports interest assurance 

mechanism that fits into socialist market’s econom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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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体育总局刘鹏[1]局长明确

提出“全面认识体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广泛联系，努

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倡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

体育”的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多种

体育利益主体开始形成。体育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

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体育利益逐渐分化。由于市场

经济的不成熟以及体育体制改革的滞后，由体育利益

分化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快速

和谐的发展，所以必须对当前体育利益分化的新特点

进行分析，把握体育利益关系变化的规律，探索体育

利益关系和谐的新机制。 

 

1  社会转型期体育利益分化的特点 
1)体育利益分化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

关，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 

1986 年 4 月，国家体委发出了有关体育体制改革

的第 1 份正式的文件，即《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草案)》，从此拉开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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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目的是“抓好体育社会化这一环节。克服体育过

分集中于国家办的弊端，放手发展全社会办体育”[2]。

这一时期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

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理顺(原)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

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

体育，我国体育利益初步分化。但是由于受客观因素

(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深入)和主观因素(对改革的复杂

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的影响，体育利益分化不够彻底，

社会主体、个人主体的体育利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仍然以国家利益为主，造成了比较突出的矛盾，形成

了体育经费不足、发展效果不好、运行机制不活、发

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

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体育体制和运行机

制的改革也随之进一步深入，明确提出“改变原来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

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

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3]。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

体育体制改革逐渐加快，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协会制，

适应市场经济的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群众体育发展

迅速，体育产业发展加快，我国体育利益开始进入真

正的快速分化阶段，形成多种利益主体。但是由于体

育体制改革的滞后，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

等利益主体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体育利益分化呈现出

不合理的趋势；2002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

确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我国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

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

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

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

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

服务上来。”[4]体育利益分化引起的矛盾受到重视，全

民健身活动继续开展、社区体育发展迅速、农民健身

工程开始实施，体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我国体育

利益分化开始逐渐由最初的无序状态进入有序竞争状

态。 

总体来看，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体育利益分配制度

多元化，体育产业发展迅速，体育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体育利益的分化成为可能，但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体育利益分化的规模和进度，当

前，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对体育利益分化仍然具有显

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单项体育协会

的“二政府”制、俱乐部管理体制、体育场馆等资源

的所有制、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强

有力的作用等。各种体育利益主体虽然在分化中增强

了独立意识，潜在体育利益要求明朗化，但组织化程

度依然很低，兼顾各种主体的体育利益，已成为体育

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利益群体形态多样，但矛盾突出。 

体育群体是指由若干具有共同体育追求、共同体

育爱好、相互帮助和扶持，并在一个体育活动圈子一

起活动的个人或团体。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有着相同的

文化和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根本上说，社会利益

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

转型期我国形成了很多的体育利益群体，在利益博弈

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竞技体育利益与大众体育

利益的矛盾、投资者与管理者矛盾、运动员与俱乐部

的矛盾、赞助商与俱乐部的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

体的矛盾、体育协会社团与管理者的矛盾等。转型期

我国体育群体性矛盾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第一，是

竞技体育利益和大众体育利益的矛盾。在现有体育资

源比较稀缺的条件下，我国长期在政府意志主导下，

以投资的倾斜支持竞技体育的举国战略体制的不断强

化和扩张，乃至支持多级竞技体育争光计划的不断强

化和扩张，导致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失衡，各级

地方政府为从多级竞技体育增光战略中实现自身利益

诉求不仅必须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而且还以压缩群

众体育发展为代价，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矛盾突出。

第二，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矛盾。由于强势群体

能够更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就轻

而易举地形成了倾向于强势群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而

在体育产业化的浪潮中，社会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理解、

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体育服务对该部分人群做得更加

不够。社会上的体育收费场所较多，但只是为高收入

的强势人群提供服务；而那些免费场所，要么毫无体

育场馆的“味道”，要么体育设施破烂不堪，根本就不

能提供免费的体育服务。第三，是体育投资者和管理

部门的矛盾。目前的改革虽然使得部分社会主体参与

进来，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体育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政府往往出于自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

需要，强行对本该由市场和社会体育组织来解决的问

题采用行政命令越权、越位管理，政企不分、政事不

分、政社不分的情况还比较普通，投资者群体体育利

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3)体育利益分化造成阶层矛盾不断扩大。 

虽然体育利益的差别不如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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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那么突出，但是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体育利益，

不同的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体育利益仍不可避免地产

生这样和那样的冲突。根据陈华等人[5]的研究，以国家

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代表的上层阶层多以高尔夫、保

龄球、网球、赛车、赛马、游泳等运动为主；以办事

人员、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层阶层多以乒乓球、羽毛

球等运动为主；下层阶层多以投资不高、对器材要求

不高的篮球、足球、排球、跑步等运动为主。且体育

消费总支出、体育用品消费支出、体育观赏消费支出均

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家庭月人均收入和个人教

育程度都是影响人均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职业地位

对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具有独特影响。根据吕树庭[6]的研

究，广州社会上层人士占总人口的 2.1%，体育人口为

22.2%；中下阶层的农民占总人口的 44%，体育人口

为 8%。这表明我国由于体育利益分化造成的阶层矛

盾已经非常突出，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4)体育利益弱势群体个体素质低下。 

体育利益分化造成了许多弱势群体，如农民、下

岗工人、残疾人等，这些弱势群体中个体素质低下，

不利于体育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农民为例，我国现有

的 2.4 亿农户，8 亿农民，从他们受教育情况看，平均

受教育年限不足 7 年，4.9 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只占 13%，而初中占 49%，小学以下的占

38%，另据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民最希望给他们提供的文化服务

(设施)中，选择电视的占 30.3%、图书报纸占 20.9%、

电脑占 17.1%、卡拉 OK 占 13.4%、看电影占 11.7%，

而选择羽毛球、篮球等体育活动的只占了 10%[7]。可

见知识或认知能力不足，使农民忽视了锻炼的重要性，

严重影响农民锻炼热情和锻炼意识，直接制约着农民

群体获取体育权益的能力。另外，由于农民个体素质

较低，导致当前的农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

其组织化程度都很低。农民没有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

和工会，缺乏集团性的维护自身体育权益的依托，尽

管人数众多，但无法形成团体力量，无法依靠正式的

组织来追求自身的体育权益。 

5)利益分化造成不同地域体育发展不平衡。 

当前体育利益分化造成的地域性矛盾主要分为两

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

衡。根据 2001 年群众利益调查资料显示：在 2000 年，

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人口为 21.5%，人均体育消费为

74.27 元；西部体育人口为 8.1%，人均体育消费为 47.52

元。据董新光等人的研究，我国有 1/3 省区对奥运争

光计划的贡献不足 5%，1/3 省区的 20 个单位的运动

员对奥运争光计划的贡献为零。这说明我国体育地区

发展严重不平衡。另外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我

国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不含港澳台)共

有符合第 5 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

850 080 个，乡(镇)村仅有 66 466 个；2001 年中国群众

体育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 16 岁以上的城镇体育人

口与居民人口的比例为 28.9%，而农村只占人口总数

的 12.4%。尽管农村统计包括了县级镇和建制镇，但

城市体育人口仍高于农村 1.33 倍。城镇居民有 50.8%

的人参与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而农村没有参

加过体育活动的人口达 74%。在体育消费方面，2000

年我国城乡居民一年中去过收费体育场所占总人数的

比例为：城镇居民 31.3%，农村居民 12.5%[8]。我国社

会体育的城乡发展差距明显。 

6)政府体育利益协调功能较弱。 

利益关系的分化与重组，确实改变着社会的既定

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稳定。

可以认为，当前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矛盾、农村体

育与城市体育的矛盾等都与这种利益分化有一定的关

系。同时，随着利益分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体育利

益差距拉大，人们对于体育利益保护的要求随之产生，

政府应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要求转变

职能，在新形势下给自身的角色合理定位。应建立一

种能够满足利益分化的要求并能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的社会机制，制定一定的规则来保护人们的合法体

育利益，这是政府的重大责任。然而，由于深陷微观

事务使得其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存在

大量的管理缺位状态。我国体育管理部门工作中实际

存在的“缺位、错位、越位”现象表明政府利益协调

的功能较弱，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经常出现、非理

性化事件层出不穷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武汉足球

队退出中超联赛)。 

 

2  体育利益关系和谐机制探索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社会转型期，我国体育利益

分化明显，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

所以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体

育改革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体育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

新调整。但由于部分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而置他人和整体利益于不顾，所以在缺乏必要的

调控机制情况下，体育利益分化带来许多新的矛盾、

新的问题、新的冲突，要利用体育利益的分化积极作

用减少利益分化的消极影响，就必须根据我国现阶段

体育利益分化的特点，对主体的利益需求、利益行为、

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 

1)改变我国体育价值取向，承认利益主体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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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积极维护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指出，“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

体育首先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活

动，他们在活动中形成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不论

是哪个层面上的社会组织或国家，都不过是人们的体

育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必须首先在对

体育的基本价值正确认识基础上，把个人主体利益放

在首位。在市场经济及利益分化的条件下，承认各种

利益主体从事体育活动和参与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利益协调绝不能是使个人利益

无条件服从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要维护各种利益主

体的合法利益，使我国体育发展在各种主体对利益的

追求中获得内在动力机制，但现实情况是计划经济条

件下的利益协调方式至今仍有合理性的一面，许多利

益协调过程实质上仍然是个人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

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单向过程[10]22。当然，承认主体的

独立性及其获得体育利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他可

以为所欲为的为了追求自己的体育利益而损害他人的

或者国家的利益，如赌球、黑哨等体坛丑恶现象，问

题的关键是在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基础上的集体主

义、国家主义，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2)建立各种利益主体能够合理参与，民主科学、

完善畅通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 

在社会转型期内体育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出现多种

利益主体，使我国体育发展陷入了极其复杂的状态之

中，各种利益主体有着明显不同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实

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如果不

能很好地表达，不能进行必要的沟通，不仅容易导致

官僚主义，还会导致主体之间因为对彼此的利益缺乏

准确把握而发生误解和冲突，从而影响我国体育事业

的快速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在尊重各利益主体利益的

前提下，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的制定要

体现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通过

民主和协商得以协调和整合。并且要时时保障利益表

达渠道的畅通，使各种利益诉求能够得以及时的表达，

这样能够避免矛盾的越积越多，能够及时解决矛盾。

所以，建立使各种利益主体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

己体育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能够使各利益主体在相

互沟通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并且，各种利益主体

还能够合理地参与或影响体育利益协调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使政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得到加强。 

3)建立“造血”为主、幅度适宜、公平与效率兼

顾、区别对待的体育利益补偿机制。 

体育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身条件和所处的不利地

位，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体育利益的群

体。这些弱势群体要实现自身的体育利益时，除面临

一般利益主体所面临的困难外，还有许多自身原因难

以克服，如残疾人群体的身体原因、贫困人群的经济

原因、农民工等新兴体育弱势群体的时间和途径原因

等，这些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如果得不到补偿，就无

法保障我国体育的协调发展，这与我国努力建立的和

谐社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所以国家、各级政府、体

育管理部门必须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现状，制定出专

门的政策，保障他们的体育权益，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如成立适合弱势群体的体育健身指导中心，提供特殊

的体育器材、场地，创造各种条件使弱势群体参加体

育锻炼和体育比赛。但是在制定利益补偿机制时，要

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造血原则。要通过体育利益补偿

机制，培养弱势群体的体育意识和体育素质，使其能

够逐渐“自食其力”，而不能一味的进行输血补偿，这

样势必会影响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二是要坚持适度

性原则。当前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我们只

能进行适度补偿，并且如果补偿过度的话，还有可能

导致受益群体的“懒惰”现象的出现，使体育利益补

偿出现负效应。三是要坚持公平和效率兼配的原则。

利益补偿不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是为了通过利益

补偿提高弱势群体实现自己体育利益的能力，从而推

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四是区别对待的原则。

不同的弱势群体要求我们采用不同的体育利益补偿机

制，也只有根据利益主体的现实情况进行补偿，才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转化政府行政职能、划定政府职能权限，强化

体育利益协调机制。 

受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地理因素、民族因素、

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体育利益的分化在社会转型期

的发展过程，其复杂性可能超越任何原发的现代化国

家可能遭遇的状况，体育利益结构不合理、体育利益

分配不公、体育主体利益意识不强这些现存的问题都

要求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维护社会体

育利益公正，通过利益整合寻求效率和公正的平衡，

合理分配社会体育利益，优化组合社会体育结构，使

之更加有利于我国体育的发展。迄今为止的体育改革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全民健身逐渐普及、体育职业

化逐渐加快、农村体育健身工程开始实施等。但由于

利益分化也引起了一些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且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完善体育利益协调



 
第 7 期 刘玉等：社会转型期我国体育利益的分化与和谐 41  

 

机制。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推进，主体逐利倾向

表面化、明确化，加强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政治、法律制度，尽快把性质属于私人品的体育产品

的生产、提供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交给企业，而

政府行政职能转向性质属于公共品的部分。在扩大个

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范围内，在划定政府职能权限的

同时，强化制度在体育利益协调中的基础性功能，强

化政府在体育社会公共领域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

判员的权威，充分发挥政府在体育发展中的积极能动

作用，协调各利益主体的矛盾，推动我国体育快速、

有序、协调的发展[10]29。 

5)加大投入，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体育利益保障机制。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造成体育利益需求的多

元化，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提供更多的体育产品才能满

足主体的体育需求。当前的体育产品供给不足，是由

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还不够发

达，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注重人

们的体育需求。在当前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必

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努力吸取社会资金，形成

国家和社会共办体育的局面，二是各级政府要加大对

体育的投入，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下，提供更

多的体育产品，满足各种利益主体的体育需求。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形成了多种利益主

体，体育利益分化逐渐加快，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

盾。为解决这些由体育利益分化形成的新矛盾，必须

深化体育改革，建立合理的体育利益补偿机制、协调

机制、表达机制，尊重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重树

我国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全面协调好各方的利益矛

盾和冲突，尽可能满足各方利益需求，只有这样方能

推动我国体育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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